
向受灾家庭发放“慰问金” 

市政府向因台风 2号受灾的家庭发放“慰问金”。 

发放金额如下 

房屋全部损坏：10 万日元  

房屋一半损坏：5万日元 

地板上面浸水：2万日元 

 

申请“慰问金”时所需材料 

・“慰问金”的申请书（見舞金（みまいきん）の申請書（しんせいしょ）） 

・受灾证明书（りさい証明書（しょうめいしょ））、复印件也可 

・驾驶执照等可以证明身份的材料 

・可以确认银行账户的材料、存折等 

 

区役所的地域总务课在受理申请。 

【葵区】 

 地域总务课 地域防灾係 ☎054-221-1343 

【骏河区】 

 地域总务课 区民生活係 ☎054-287-8697 

【清水区】 

 地域总务课 防灾・防犯係 ☎054-354-2024 


